
上海璞泰来新能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案的评估报告

暨 2026 年度“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案

为积极响应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开展沪市公司“提质增效重回报”专项行

动的倡议》，深入践行“以投资者为本”理念，推动上海璞泰来新能源科技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高质量发展和投资价值提升，公司于 2025 年

4 月 25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制定了公司 2025 年度“提质增效重回

报”行动方案，自行动方案公布以来，公司积极落实方案中的相关工作。现对

2025 年度行动方案进行评估并制定 2026 年度“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案，具

体情况如下：

一、聚焦主营业务，积极推进提质增效等经营举措，实现经营业绩稳健增长

2025 年全球汽车市场智能化电动化趋势持续，储能市场需求强劲增长，消

费电子市场复苏，新能源电池及材料阶段性去库存周期结束，产业经营环境逐步

改善。集团各事业部积极推进提质增效等经营举措，密切配合核心客户的研发需

求与协同，新产品、新工艺和新质产能不断导入，有效捕捉了高端客户及储能市

场的增量需求。2025 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57.11 亿元，同比增长 16.83%；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3.59 亿元，同比增长 98.14%；实现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2.19 亿元，同比增长 108.74%，经

营业绩大幅增长。

湿法隔膜与涂覆加工业务量同步大幅增长，基膜自给率提升，持续巩固“材

料+设备+工艺”的协同优势，基膜新产品及涂覆新工艺的导入有效匹配客户产品

升级的需求。石墨负极材料业务强化工艺降本的各项举措，聚焦主流客户对快充、

长循环、高容量等新产品的需求，硅碳负极量产，业务筑底回升，经营逐步改善。

功能性材料 PVDF、陶瓷涂覆材料等产品销售快速增长，有效贡献业绩增量。自

动化装备业务方面，受益于下游头部电池客户积极扩产的市场增量需求，公司凭

借领先的技术水平和市场地位，全年新接订单金额同比大幅增加，中后段注液、

叠片、化成、包膜机等设备持续取得市场突破。公司通过多元化的产品组合与产

业链协同赋能客户，实现了盈利的显著改善与提高。

二、持续稳定现金分红，重视股东回报



公司着眼于长远和可持续的发展，在综合考虑公司的经营发展实际、股东诉

求、社会资金成本、外部融资环境等因素的基础上，建立对投资者持续、稳定、

科学的回报规划和机制，保证利润分配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2025 年，为进一步规范和完善公司科学、持续、稳定的利润分配政策，积

极回报股东，引导投资者树立长期投资和理性投资理念，公司根据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2025 年修订）》

的要求以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制定了《上海璞泰来新能源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未来三年（2025-2027 年）股东回报规划》。

2025 年 6 月 13 日，公司实施完成 2024 年年度权益分派，本次利润分配以

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 2,137,165,372 股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账

户 32,632,415 股，即以 2,104,532,957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

红利 1.70 元（含税），合计派发现金红利 357,770,602.69 元（含税），本次现金

红利占 2024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的比例为 30.05%。

三、持续研发和产品创新，培育新质生产力

在新能源时代的浪潮中，公司作为电池材料和工艺解决方案的平台型企业，

将以材料创新开拓边界，用智能制造引领未来。公司继续保持在产品、工艺等研

发方面的高投入，2025 年研发投入 8.88 亿元。2025 年，公司子公司获“国家专

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创新型中小企业”“江苏省先进智能工厂”“2024 年度

福建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三等奖”“四川省企业技术中心”“四川省瞪羚企业”

等多项荣誉与奖项。截至 2025 年末，公司及子公司已累计获得专利 1,792 项，

其中国内授权发明 316 项、外国专利授权 24 项、实用新型专利 1,444 项、外观

设计专利 8项，覆盖负极材料、隔膜涂覆、自动化装备等主营业务各项重要环节，

综合研发能力行业领先。

2026 年，公司将持续推进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的研发推广，培育新质

生产力；坚持差异化的产品及技术路线，以平台化的布局持续强化材料业务和自

动化装备业务的双向赋能，通过材料和设备业务的集成化解决方案综合服务客户，

实现“破卷式”发展。

四、强化投资者沟通，增进市场价值认同

长期以来，公司一直重视投资者关切，坚持以投资者导向，提升投资者关系

沟通效果。目前公司已制定《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和《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



旨在规范公司信息披露行为，正确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切实保护公司、股东特别

是中小股东合法权益。公司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及

时、公平地披露信息，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简明清晰、通俗易懂。

2025 年，公司通过投资者交流、召开业绩说明会和股东会、投资者热线、

上证 E互动、“走进上市公司活动”等方式，加强了与投资者沟通，公司董事长、

独立董事、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等主要负责人积极参加有关活动，使

得投资者可以更充分地了解企业经营情况，更好地增进市场价值认同。

2026 年，公司将继续与资本市场建立持续有效的对接与沟通，通过开展投

资者交流、策略会、业绩说明会、股东会等形式，建立投资者互动常态化机制；

及时回复投资者热线和 E互动中投资者关心的问题，主动、及时、深入了解投资

者诉求并做出针对性回应；通过“走进上市公司活动”组织投资者（特别是中小

投资者）实地参观公司最新的生产基地，帮助投资者全面、直观地了解公司的综

合竞争力水平，持续拓展沟通渠道，提升企业透明度，向市场传递企业价值。

五、坚持规范运作，夯实高质量发展基础

2025 年，公司高度重视治理水平的提升，建立了由公司股东会、董事会和

高级管理人员组成的公司治理架构，形成了权力机构、决策机构、监督机构和管

理层之间权责明确、运作规范的相互协调和相互制衡机制，为公司高效、稳健经

营提供了组织保证。公司密切关注政策动态，积极学习研究新规，坚持定期自查，

公司积极参加各类监管机构组织的线上、线下培训交流活动，踊跃报名各协会组

织举办的资本市场交流活动，保持与市场的良好连接，学习借鉴优秀经验，提高

规范运作水平。

2026 年，公司将依照《公司法》以及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最新

规则要求，完成《公司章程》及配套制度修订，进一步完善上市公司治理和制度

规则，提升公司规范运作水平和企业透明度。

六、坚持可持续发展理念，重视 ESG 工作

公司始终坚持可持续发展理念，持续优化环境管理与公司治理水平，通过

ESG管理委员会与双碳工作小组持续推动环境治理与能源及碳减排管理的工作落

实。截至 2026 年 3 月，公司已连续 5年披露《年度环境、社会及公司治理报告》

（ESG 报告）。2025 年，公司 MSCI ESG 最新评级提升至 AA 等级，跻身锂电行业

第一梯队。2025 年 10 月，首次发布 CDP 气候&水问卷，均获得“管理级（B）”



等级认可。

截至 2025 年末，公司全部子公司建立了能源管理体系，稳定运营的子公司

实现 ISO 50001:2018 能源管理体系认证的 100%全覆盖。8 家子公司获得“绿色

工厂”认证，5家子公司基地获得“碳中和工厂”认证。

2025 年，公司基于 GBT 17166-2019《能源审计技术通则》和 ISO 50001:2018

能源管理体系的要求，在第三方机构的协助下完成 7项能源审计，包括 4项专项

审计和 3 项全面审计，共计挖掘各类节能潜力项 19 项，并提出管理优化建议 6

项。公司共完成 16 项第三方碳排放认证，包括 9项温室气体核查与 7 项产品碳

足迹认证。

能效管理方面，公司大力发展屋顶分布式光伏，截至 2025 年末，公司已并

网、在建的屋顶光伏项目合计 13 个，装机容量达到 90 兆瓦，项目并网后年发电

量约 8,973 万千瓦时，每年减少约 52,546 吨二氧化碳排放。同时，利用 AI 赋能

管理，开发“能源在线智慧监测系统”、“电力负荷管理系统”并成功应用于生

产基地，有效降低能源使用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

2026 年，公司将致力于履行在低碳环保、节能减排、公益助学、企业文化、

商业道德、供应链服务等方面应尽的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义务，努力推进与利益相

关方的合作共赢，切实维护各方利益，为公司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七、强化“关键少数”责任，健全长效激励机制

2025 年，公司积极与实控人、控股股东、持股超过 5%股东及公司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等“关键少数”进行沟通交流，不断强化相关方的责任意识和履约意

识，通过参加资本市场或监管机构关于“关键少数”相关法律法规、专业知识的

培训，不断提升其自律意识，共同推动公司实现规范运作。

为建立、健全公司长效激励机制，吸引和留住公司中高层管理人员及核心骨

干等“关键少数”人员，充分调动其积极性和创造性，公司于 2025 年 3 月 25 日

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于 2025 年 4 月 10 日召开 2025 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上海璞泰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及相关议案。具体首次授予部分业绩

考核目标如下表所示：



行权期 业绩考核目标

首次授予部分

第一个行权期
2025 年公司经审计后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不低于 23 亿元

首次授予部分

第二个行权期
2026 年公司经审计后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不低于 30 亿元

首次授予部分

第三个行权期
2027 年公司经审计后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不低于 39 亿元

本次股权激励计划业绩及考核目标的设定将有利于股东、公司和核心团队利

益有效结合，使各方共同关注公司未来的长远发展。

八、其他事宜

2025 年，公司稳步推进行动方案的各项内容，本次评估报告所涉及的公司

规划、发展战略等是基于行动方案现阶段的实施情况而作出的基本判断。2026

年行动方案涉及的前瞻性陈述，未来可能会受到宏观政策调整、行业竞争等因素

的影响，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不构成公司对投资者的实质承诺，敬请投资者注

意相关风险。

上海璞泰来新能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 年 3 月 5 日


	一、聚焦主营业务，积极推进提质增效等经营举措，实现经营业绩稳健增长
	二、持续稳定现金分红，重视股东回报
	三、持续研发和产品创新，培育新质生产力
	四、强化投资者沟通，增进市场价值认同
	五、坚持规范运作，夯实高质量发展基础
	六、坚持可持续发展理念，重视ESG工作
	七、强化“关键少数”责任，健全长效激励机制
	八、其他事宜

